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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南建设工〔2015〕57号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做好房屋市政工程质量安全工作综合检查的通知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各施工、监理单位：
根据《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关于开展佛山市房屋建筑工程质量安全工作综合督查的通知》（佛建管函〔2015〕301号）文件精神，市住建管理局将于6月2日到我区进行房屋市政工程质量安全工作综合督查，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检查内容
（一）施工安全方面
对上半年安全生产大检查进行督查，并开展第二季度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巡查。检查组采用《施工现场安全生产检查表》、《工程监理单位安全管理检查表》进行现场评分，并按《佛山市2015年上半年房屋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大检查情况登记表》（见附件1）记录检查情况。
1.建设单位：检查是否按照《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六条的规定，向施工单位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施工现场及毗邻区域内的地下管线资料，气象和水文资料，以及相邻建筑物和构筑物、地下工程的有关资料；是否存在盲目赶工的现象；是否落实建筑施工安全生产责任制相关规定。
2.施工单位：检查非法违法施工作业行为；检查企业对项目施工安全管理的重视程度；检查项目管理人员到位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情况；检查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状况；检查施工现场安全防护状况；检查作业人员教育培训和应急救援演练情况；检查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及施工机具的安全使用等落实消防安全管理规定情况；检查安全管理问题和隐患的整改落实情况；检查施工现场文明施工方案制定及落实情况；检查工地的环境卫生情况等内容。
3.监理单位：检查人员到位情况；检查机构的设置和监理规划及实施情况；检查相关方案的审批执行情况；检查隐患的整改情况；检查严重情况的报告情况等内容。
（二）工程质量方面
1.工程质量终身责任制落实情况；
2.住宅工程常见质量问题治理工作开展情况，主要检查样板引路方案的编制与审批、样板实物（与工程进度是否匹配、工序部位是否齐全）等；
3.施工资料记录和管理情况，重点检查施工图设计变更文件、施工试验报告、日志、质量验收记录等；
4.建筑材料进场验收及见证取样制度执行情况；
5.工程建设执行强制性标准，实体质量控制情况，重点检查影响结构安全分部分项工程质量，对实体质量实测实量。
现场采用《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执行情况检查表》（见附件2）和《工程建设各方责任主体和有关机构质量行为检查表》（见附件3）记录检查情况。
（三）上半年“三禁”检查
主要检查各区建设工程施工“三禁”（禁止使用袋装水泥、禁止现场搅拌混凝土、禁止现场搅拌砂浆）工作落实情况。检查的内容包括设计、招投标、施工、日常监管等各环节是否符合“三禁”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各方责任主体和责任人履行相关政策情况等内容。采用《“三禁”工作检查项目评分表》对进行现场评分（见附件4）。
二、工作要求
请各有关单位做好自查自纠工作，加强房屋市政工程质量安全和“三禁”检查。按附件1-4的要求，准备好检查资料，填写附件1-4放在工地备查。
附件：1.佛山市2015年上半年房屋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大检查情况登记表
2.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执行情况检查表
3.工程建设各方责任主体和有关机构质量行为检查表
4.“三禁”工作检查项目评分表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5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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